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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20 号） 
 

 

   《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珠海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等部分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经珠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通过，2010 年 12 月 1 日经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 年 12 月 1 日  

 

 

 

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修改修改修改《《《《珠海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珠海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珠海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珠海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等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等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等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等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10 年 9 月 17 日珠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2010 年 12 月 1 日广东

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经对本市现行有效的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珠

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对下列法规作出修改： 

 

   一、《 珠 海 市 企 业 工 资 支 付 条 例 》  

 

   1、将第十四条修改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

位应当在合同终止或者解除当日结算并一次性付清劳动者工资。” 

 

   2、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3、将第三十四条中的“先行给付”修改为“先予执行”。 

 

   4、将第三十七条修改为“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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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保障部门分别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加班费、劳动者工资低于本市最低工资

标准的差额；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

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一）克 扣 或 者 拖 欠 劳 动 者 工 资 的 ；  

   （二）拒 不 支 付 劳 动 者 加 班 工 资 的 ；  

   （三）低 于 本 市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支 付 劳 动 者 工 资 的 。 ”  

 

[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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